
 

 

 

回歸以來澳門政治生態的基本特點與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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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生態是指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日益分離之

後，政治系統各要素之間的結合狀態及其發展趨勢。

本文在探討回歸以來澳門政治生態基本特點的基礎

上，着重分析了回歸十年來特別是 2006 年“歐文龍

案”暴露以來，澳門政治生態出現的一些新趨勢：特

區政府的施政越來越受到立法會的制衡和監察；政治

力量日趨多元化，中產階級逐漸崛起。為此，特提出

改善澳門政治生態的幾點建議，包括：要重視改善和

強化特區政府的施政，加強立法會的監督職能；推動

傳統社團的改革和轉型，加快參政議政人才的培養；

重視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公務員及土生葡人等族群

的政治訴求；不斷提高公民意識，創造條件發展民主

政治。 
 
 

一、當前澳門政治生態的基本特點 
 
政治生態是指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日益分離之

後，政治系統各要素之間的結合狀態及其發展趨勢，

包括政治系統自身組織結構各部分之間以及政治系統

與其環境的相互關係和表現出的政治現象。基於生態

學分析方法，可將生態化的政治體系分為三個層級，

即政治體系內生態、政治──社會生態、政治－社會

－自然生態。根據這一體系，回歸以來澳門政治生態

的基本特點是： 
 
(一) “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

的憲政地位 
憲法和法律是政治、經濟、文化制度的載體與保

障，因此，現代法治的首要涵義就是憲法之治。1 澳
門向來都不是一個政治實體，而僅是一個行政實體，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國兩制”是

中國對傳統政制模式的制度創新，回歸之後澳門更是

實現了主權和治權的統一。而《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

法》(以下簡稱《基本法》)以法律形式確認了澳門實

施“一國兩制”、“澳人治澳”的憲政地位。 
需要强調的是，澳門特區與中央政府之間不是聯

邦制分權關係，澳門的高度自治權力來自全國人大的

授予，本身並不擁有授權以外的其他權力。但同時，

澳門在中央監督下享有高度自治的立法權限以及有別

於內地人大的備案和生效的立法監督權力，並且立法

會享有特殊的批准權、監督權和彈劾權，立法會議員

必須由澳門特區永久性居民擔任，這些都充分體現了

“澳人治澳”的原則。因此，澳門的憲政地位和政制

模式既維護了國家的主權的統一和領土的完整，又充

分體現了“一國兩制”、“澳人治澳”和高度自治的

方針政策。 
 
(二)“行政主導”的權力配置和運行機制 
行政主導(executive-led)，是指行政首腦成為政治

權力的中心，行政權相對於立法權和司法權而言居於

主導地位，它具有決策及時、講求效率的優點。2 正
如有學者所指出：“澳門和香港特別行政區，作為我

國享有高度自治權，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

區域，不是政治實體，不能採用西方的‘三權分立’

制、總統制或內閣制，在‘一國兩制’下的特區也不

宜採用內地實行的人民代表大會制，而只能依據它們

的實際情況，構建新型的行政主導、司法獨立，行政

與立法相互制約又相互配合的體制。”3 在《基本法》

的框架下，澳門實施行政主導政制的主要特點是： 
第一，在行政方面，特區行政長官居於各項權利

之首，可行使立法創意權、政策制定權及行政命令頒

佈權；在任命政府主要官員，委任部分立法會議員，

任命法官、檢察官和行政委員時享有人事任命權，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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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需得到立法會同意，由此引發的爭議也不能訴諸司

法程序；具有法案簽署權，事關全域的重大事項及行

政決策都須經行政長官簽署方可實施。政府機關在行

政長官領導下開展工作，且必須執行行政長官作出的

決定。 
第二，在行政與立法方面，確立行政主導、立法

監督的政治體制。特區立法會的權力行使在一定程度

上受到行政權的制約，如部分議員要由行政長官任

命，行政長官若認為須簽署的立法會法案不符合澳門

整體利益則有權發回立法會重議，也有權因拒絕立法

會再次通過的法案或立法會拒絕通過政府財政預算案

而解散立法會。 
基本法通過借鑒代議制民主制的權利制衡原則，

建立起行政權與立法權相互制約的良性監督機制，以

避免長期為澳門人所詬病的“一權獨大”及貪污腐敗

現象。 
第三，在行政與司法方面，司法相對獨立。特區

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審判只服從法律不受任何干

涉，也不向包括中央機關及行政長官在內的任何個人

或者機構負責。通過審判行政案件實現司法行政監

督，並通過違憲審查對立法權形成一定的監督。 
以“一國兩制”、“澳人治澳”和行政主導為特

點構築起來的澳門政治體系內生態，較好地協調了澳

門社會與中央，澳門行政與立法、司法，澳門居民與

特區政府之間的關係；同時使澳門可以通過漸進式改

革的方式不斷完善政治內體系的組織結構、提升行政

水平，並通過權力的相互制衡保證這一核心生態層次

得以互動並保持平衡，為整個澳門政治生態體系的平

衡和優化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三) 社團政治：公民參政、議政的主要途徑 
澳門在澳葡管治時期形成了華人和葡人共處分制

的雙層二元複合社會結構。澳門特殊的社會結構和歷

史文化背景使社團成為一種特殊形態的社會組織，正

如有學者所指出：“其功能超出了局限於民間社會與

第三部門範疇的一般社團功能，兼有部分政府職能，

出現了社團功能‘擬政府化’現象”。4 而社團組織

帶動的澳門異常活躍的非政府社會活動及志願性市民

活動，使得社團全面滲透於澳門的經濟、政治、文化

等各個領域，並成為澳門社會的一個標誌性特徵。回

歸後，澳門雖然已經轉變為“澳人治澳”的一元社

會，但澳門及其社團的特殊社會歷史背景使得社團繼

續在澳門的政治生態中發揮重要且積極的作用，使澳

門向新型的一元雙層政治生態結構體系轉變。社團政

治在澳門政治生態中的地位與作用，主要表現如下： 
第一，彌補政府缺位，緩解社會矛盾。長期以來

作為外來管治者的澳葡政府棄守澳門華人社會公共物

品與準公共物品供給的職責，因而澳門許多社團都致

力於向社會提供某種公共物品或者準公共物品。其中

有大量社團提供慈善服務以及其他生活互助的社會服

務，澳門華人民間社團的服務還涉及築路、淡水供應、

垃圾處理等純公共物品範疇。同時，澳門是一個滙聚

眾多民族、階級以及文化價值觀的小城，政府的缺位

極易造成社會的動蕩。但澳門社團的積極作用在彌補

公共品供給不足的同時還有效地緩解了社會矛盾，是

澳門長期以來能夠和諧穩定發展的基石。為數眾多的

民間社團所創造的積極社會資本促進了種群團結和社

會信任，有效地整合和動員了不同階層的利益訴求和

價值觀，大大減輕了當局的壓力並緩和了社會矛盾。

草根階層社團澳門街坊會積極參與排解居民會員的家

庭和經濟糾紛。 
第二，搭建民間與政府溝通的橋樑。澳葡時期澳

門缺乏政黨政治的生存條件，民眾缺乏與政府溝通以

及表達利益訴求的渠道。澳門華人的部分利益需求可

通過社團得到滿足，但不同華人社團的各自的或共同

的整體利益卻需要得到澳葡政府的支持和政策保障。

因此，社團就成為滙集成員意見和願望並代表成員向

政府表達利益訴求，並爭取得到政府對本社團利益和

政策主張最大限度的支持和保障，同時也部分承擔代

表政府向會員及其聯繫的部分社會成員解釋公共政策

的功能。5 而自《中葡聯合聲明》簽署以來，澳門社

團更是充分發揮愛國愛澳精神，積極參與到“澳人治

澳”中，除了繼續發揮表達民間利益訴求功能，更積

極為澳門發展獻計獻策，發揮社會監督作用。成為了

民間與政府溝通的橋樑。 
第三，整合社會力量，傳承愛國愛澳文化。澳門

是一個多元複雜的異質型社會，澳葡當局也極度缺乏

社會整合與動員的行動。但為數眾多的民間社團卻通

過社區自治、息訟彌爭以及調節內部會員糾紛等方式

創造了積極社會資本，促進了種群團結與社會信任，

釋放出了極大的社會整合和社會動員能力。並且，澳

門華人向來都有強烈的愛國愛澳熱忱，澳門社團也以

華人社團為主。華人社團通過興辦學校及舉辦形式多

樣具有中國特色的民間活動傳承中華傳統文化。在抗

日戰爭時期積極動員社會力量組成各界救災會；在回

歸前夕積極組織動員社會力量參與到籌備工作之中，

尤其是在起草、宣傳《基本法》，調動民眾參與“澳人

治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而回歸以來與祖國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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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為緊密，動員全澳同胞積極回應申奧、申博、載人

飛船成功升天以及洪澇、地震等救災工作中，在傳承

和弘揚愛國愛澳文化作出了積極貢獻。 
第四，參政議政，培養和輸送政治精英。目前，

澳門擁有間接選舉權的社團有 200 多個，立法會、市

議會以及政府諮詢機關都向社團開放，社團可以通過

界別間接選舉的途徑參政議政。並且，社團正日漸成

為培養並輸送政治精英的大本營。現在活躍在澳門政

壇的不少政治社會精英大多有社團工作經驗，例如第

一任行政長官何厚鏵和現任行政長官崔世安均曾在同

善堂以及鏡湖醫院慈善會等多個社會團體中擔任要

職。而社團更是為每一位有潛力的青年人提供了拓寬

視野和社會關係網、累積工作經驗、組織能力和管理

水平以及陶冶社會服務意識和健全人格的機會，使他

們能夠在社團活動中成長為成熟的骨幹和社會精英並

更好地擔當起“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重任。 
回歸後“澳人治澳”憲政地位的確立進一步激發

了大眾的公民意識，並且特區的法律以及行政制度使

得普通民眾有了參與到立法、司法和行政體系的機

會。“澳人治澳”從非正式的民間社團制度轉變為正

式的憲政制度的過程也不斷激發了澳人的公民意識，

使得公民社會興起，政治文化從非參與逐漸向參與、

傳統型向現代性轉變，促進了政府和公民個體之間的

制度化溝通和交流以及生態互動，使得澳門的政治生

態體系得以正常並不斷優化地運轉。 
 
 
二、澳門政治生態的發展新趨勢 

 
回歸以來，特別是“歐文龍案”暴露以來，澳門

的政治生態出現了一些新的發展趨勢，主要有： 
 
(一) 特區政府施政受立法會制衡和監察 
“歐文龍案”和“何思謙案”暴露了監督機制的

薄弱，損害了政府在市民心目中的威信，引發了澳門

民衆對官商勾結、利益輸送問題的關注。調查顯示對

特區政府滿意的居民僅有四成，澳人對回歸後本澳言

論和出版自由的自豪感甚至比 1991 年下降逾一成，且

對本澳媒體一面倒支持政府表示不滿。6 可以說，以

2006 年“歐文龍案”暴露為轉捩點，回歸以來一直處

於强勢的特區政府，其施政開始受到立法會及社會政

團的監察和制衡。2009 年立法會選舉中，各參選團隊

都將目標對準政府施政，提出了要加强對政府監察、

要求政府問責、提高施政透明度等等。隨着“澳人治

澳”、高度自治發展的逐步落實，立法會的地位和功

能逐漸強化，可以預期，未來五年，澳門各派政治力

量都將以立法會這一政制平台展開博弈，並對特區政

府的施政形成更緊密的監察和制衡。 
從政治生態理論角度看，腐敗的根源在於權力運

作鏈環出現了阻斷而破壞了權利運作的良性生態。良

好的政治權力運作以完整的生態體系構造為基礎，權

力輸入、行使、輸出和運行結果回饋等任何一個環節

的斷裂都會使政治生態惡化並產生權力腐敗和利益輸

送。過渡期對行政主導的穩定性過度強調賦予了行政

系統極大權力，但監督制衡機制的建設沒有及時跟

上，政府施政的透明度又相對較低。缺乏制衡和監督

又具有濃厚商界色彩的強勢政府在行政主導體制的庇

護下難免出現濫用權力、官商勾結、貪污腐敗問題，

並明顯地影響了澳門政治生態的穩定性。 
 
(二) 社團政治有轉向政團政治的趨勢 
2006 年“歐文龍案”以來，令民間要加強對政府

監察的呼聲高漲。其後，第三屆立法會對“立法法”

五度易稿，於 2009 年 7 月 14 日通過《關於訂定內部

規範的法律制度》，明確指出澳門立法會是澳門惟一的

立法機關，政府制定的法規不具法律性質和效力，且

法律高於法規。澳門立法會在社會輿論和政治生態中

的地位進一步提高。 
從 2009 年立法會選舉看，這次選舉值得重視的一

個動向之一，就是不少參選團隊都提出了憲政改革的

議題，提出推進民主，實行“雙普選”。16 組中至少

有 8 組提及推進民主、改革憲制問題。種種動向，反

映出澳門社團政治正呈現向政團政治發展的趨勢。有

評論認為：“澳門政治生態中不斷激起的波瀾表明澳

門的一些人正在步香港某些為了反對而反對的反對派

的後塵，開始拋出政治議題向特區政府施壓。”7 從
目前的情況看，澳門社團政治開始呈現向政團政治、

政黨政治轉化發展的某些跡象或苗頭。但是，政黨畢

竟是代表某一特定階層市民的利益因而具備政權要

求，而澳門的社團雖積極參政議政卻普遍沒有形成明

確的政權要求和清晰的政綱。特區的政治生態必定是

要向更民主自由的方向發展。但是民主也有優劣之

分，民主政治也有為固定多數所專有的權利、往往因

強調多數而背叛法律以及任何政治統治形式都不同程

度存在的對自由的侵害等局限性。近年來，官商勾結

問題引起了澳門社會民意的強烈波動。在這樣的背景

下社團若急速向政團和政黨政治轉變，可能會引發澳

門政治原有生態失衡，對此必須保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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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政治力量日趨多元化，中產階級逐漸崛起 
2009 年立法會選舉中，參選的 16 組有 7 組是打

起民主派或泛民主派的旗號的。值得注意的是，從第

三、第四屆立法會直選投票情況看，民主派的得票率

都相當穩定，維持在總投票人數的 1/3 左右。與上屆

一樣，工商界仍然獲得 5 個議席，來自博彩行業的選

民發揮了重要的影響力量。各利益群體，包括鄉族、

土生葡人、公務員等也在選舉中發揮重要影響。值得

注意的是，近年來，隨着博彩業的快速發展並“一業

獨大”，博彩利益集團的參政意識以及欲望與日俱增。 
這屆立法會直選中，反映政治力量日趨多元化、

中產階級逐漸崛起的一個標誌是參選的候選人出現年

輕化、職業多元化的趨勢，分別來自商人、公務員、

學者、社工、護士、歌手等，甚至包括大學的在讀學

生，並且出現了代表專業人士和中產階級的新組別。 
 
 
三、對澳門建立良好政治生態的幾點建議 

 
(一) 重視強化政府施政，加強立法會監督職能 
回歸以來的實踐證明，特區政府的施政狀況，與

澳門的政治生態密切相關。回歸十年來，特區政府在

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依照基本法的規定實行

“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在開放博彩經營權、推動

經濟快速發展等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顯著

成效。不過，政府在施政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失誤，

特別是 2006 年“歐文龍案”曝光，暴露出監督機制的

薄弱。因此，特區政府要建立健全民主科學的決策機

制，提高決策水平。要穩步推進施政的法制化、規範

化，不斷提高施政能力。澳門本身的法治基礎薄弱，

政制以行政主導為特徵，博彩以及其他社會、政治利

益集團的壓力又不斷加大。這一背景下澳門更需釐清

立法會的立法權與行政法規制定權之間的界限和不同

法律之間的層級關係、切實落實立法會對行政當局的

質詢和監督權；確保法院和檢察院的司法獨立。以推

進法治建設來保證澳門政治生態系統的分權制衡並進

入組織不斷協同演進的生態互動過程。 
近幾年，澳門經濟的快速發展，主要由博彩業帶

動，經濟的單一化以及由此產生的風險明顯。未來如

何落實產業適度多元化，是特區政府確保穩定、繁榮

及持續發展的難點之一。因此，如何有效推進經濟的

適度多元化，並且處理好澳門社會與利益集團之間的

關係，相信將是新一届政府馬上要面對的問題。此外，

要有效解決民生問題，實現居民安居樂業，建設和諧

社會。目前，澳門社會各屆最關心的就是民生問題，

包括社屋問題、黑工問題、青少年問題等等。這是下

屆特區政府責無旁貸要重點解決的問題。如何安居樂

業將是下屆政府的重點工作之一。 
 
(二) 推動傳統社團的改革和轉型，加快參政議

政人才的培養 
回歸以來，傳統社團已開始根據形勢的發展推動

自身體制改革，如積極解決領導層老齡化問題，淘汰

陳舊的家長式管理機制。然而，面對迅速發展的形勢，

澳門的社團政治正向政團政治演變，部分傳統社團仍

然未能與時俱進，甚至出現組織功能退化，基層民生

工作倒退等問題。從目前的形勢看，由於立法會存在

直選議席，且直選議席的數量按《基本法》規定在今

後的選舉中將有所增加，這實際上已為政團政治的孕

育提供了溫床。因此，要積極推動傳統社團轉型，逐

步發展成為具有前瞻的政治理念、積極充沛的活力的

政團，真正成為特區政府有效管治的重要基礎，成為

“澳人治澳”的重要平台。 
澳門回歸，政治上最大的轉變就是主權回歸政府

角色的轉變。與此相適應，澳門社團的角色和功能，

特別是那些在澳門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影響的傳統社

團的角色和功能，也正發生變化。面對如此重大的轉

變，傳統社團要有清醒的認識，要為適應這一轉變做

好組織上、人才上的準備，特別是要加快組織體制的

改革，引入科學管理機制。要積極引入專業的科學管

理人才對社團進行科學管理；鼓勵具有新思想、新理

念的青年俊傑成長，為社團注入新的活力，以適應澳

門社團政治向政團政治發展的客觀現實。為提高傳統

社團的參政議政能力，社團自身應通過各種途徑來加

強對其成員政治意識和政治素質的培養。近年來，部

分傳統社團出現領袖青黃不接的情況，政治人才出現

斷層。因此，無論是出於澳門未來發展的需要，還是

從社團自身發展壯大的需要，當務之急是要加快政治

人才的培養。 
 
(三) 重視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公務員及土生

葡人等族群的政治訴求 
2009 年立法會直選中，“澳門公民力量”第一候

選人林玉鳳首次參選即獲得超過 5,000 張選票，令人

矚目。林玉鳳以其年輕、專業的知識分子形象在選舉

中嶄露頭角，被認為對年輕選民、中產階級和知識分

子有吸引力。在本次選舉中，由於新增選民以年輕人

為主，各參選團隊也紛紛推出年輕人選，希望爭取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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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以來澳門政治生態的基本特點與發展趨勢 
 

選民支持。據分析，澳門 18-24 歲的選民約有近 3 萬

人，佔選民總數一成，是澳門社會重要的票源。隨着

新一屆政府的上台，如何在原有愛國愛澳的基礎上，

進一步促進社會各階層、各界別、各群體的團結，保

持和鞏固社會和諧將是下屆政府工作的重點之一。 
 
(四) 提高公民意識，創造條件發展民主政治 
任何社會制度都需要有角色的參與才能夠付諸實

踐和有效運行。而目前澳門居民尤其是青少年的公民

意識仍很薄弱，長期以往澳門的政治生態將喪失優化

發展的推動力和運行基礎。而國家、政府和公民之間

的良性的生態互動關係有賴於公民良好的文化素質和

政治素質，並且這種素質需要國家和政府的社會承

擔，需要有一個開啟民智、吸納民眾的政府。 
特區政府應進一步加強對居民公民權利和義務意

識的整體提升，增強施政透明度、集思廣益、增加民

眾表達民意的渠道，促進澳門居民尤其是青少年形成

強烈、自主的社會責任感和政治效能感，提高參政議

政的參與水平才是澳門走向民主政治、並使政治生態

持久、穩健和良性發展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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